
臺北市104學年度特殊教育學校績效評鑑-個案輔導評量
實施計畫（草案）
1、 依據

1、 特殊教育法第47條。

2、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評鑑辦法。
2、 目的

1、 瞭解教育政策融入特殊教育學校之辦學情況，提升特殊教育品質。

2、 瞭解特殊教育學校團隊運作情形，做為獎勵績優或追蹤輔導之依據。
3、 辦理時間

    103年11月至105年6月。
4、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2、 承辦單位：臺北市聽障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聽資中心）。
5、 實施對象

臺北市立啟智學校、臺北市立啟明學校、臺北市立啟聰學校及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6、 評鑑組織
1、 臺北市特殊教育學校績效評鑑委員會：由本局聘請學者專家、實務工作者及家長團體代表組成，負責評鑑之政策制定、成效評估及各校績效評鑑之相關事宜，彙整評鑑意見並撰擬總評結果報告書。
2、 臺北市特殊教育學校績效評鑑規劃及執行小組：由本局邀集相關人員組成之，委由聽資中心負責評鑑規劃及執行事宜。
3、 學校自我評鑑委員會：由各校校長召集學校行政人員、教師代表、相關專業人員代表及家長代表等組成自我評鑑委員會，負責學校自我評鑑之規劃與執行事宜。
7、 評鑑項目

1、 診斷與評量：3項指標。

2、 能力分析與需求評估：3項指標。

3、 個別化教育計畫執行與管理：6項指標。

4、 課程與教學：7項指標。

5、 學生輔導與轉銜：3項指標。

6、 行政支援與相關服務：7項指標。
8、 實施期程
1、 評鑑規劃（103年11月至104年3月）
（1） 實施內容：評鑑目的、指標、內容、時程及方式。

（2） 實施方式：經由會議討論計畫及評鑑項目。
2、 受評學校評鑑說明會（104年4月30日前）
（1） 實施內容：實施計畫目的、內容、時程及方式等。
（2） 實施方式：以講解、討論等方式。
3、 學校自評（104年5月至9月15日）
（1） 實施內容：依個案輔導評量項目進行自我檢核。

（2） 實施方式：檢核103、104學年度學生之IEP、教師教學檔案及學生學習檔案。

4、 委員評鑑說明會（104年9月30日前）

（1） 實施內容：實施計畫、報告撰寫格式、訪談及入班注意事項等。
（2） 實施方式：以講解、討論等方式。
5、 實地評鑑（104年10月至104年12月）

評鑑前3週進行個案抽籤，2週前由聽資中心將受評個案103、104學年度之IEP予以委員。由評鑑委員前往受訪學校，進行資料參閱、觀摩教學活動及人員訪談。（流程見附表一）

6、 評鑑結果彙整及公告（104年12月至105年6月）
    評鑑委員完成評鑑報告初稿，函知受評學校。受評學校對評鑑報告初稿有疑義者，可提出申復。聽資中心邀集評鑑委員召開會議，回覆申復學校意見，並視結果完成評鑑報告。
9、 評鑑結果之處理與運用
1、 評鑑結果
（1） 本次評鑑採認可制，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與「未通過」三種結果。

	通過
	（1）6項目全數通過者。

（2）僅2項目有條件通過，且無未通過者。

	有條件通過
	（1）6項目有條件通過者。
（2）僅1項目未通過者。

	未通過
	2項目（含）以上未通過者。


（2） 評鑑項目亦採認可制，依照指標達成率，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與「未通過」三種結果。
	通過
	指標全數達成者。

	有條件通過
	指標一半以上(含)達成者。

	未通過
	指標超過一半未達成者。


2、 評鑑結果之申復程序
（1） 受評學校對訪視評鑑意見有疑義者，得於十四天內提出申覆。
（2） 召開評鑑委員會議處理申復事件，回覆申復學校意見，並得視申復結果修改評鑑報告。
3、 評鑑結果之運用
（1） 評鑑結果作為本局辦理追蹤評鑑、學校人員考核及各校獎補助經費參考之依據。

（2） 評鑑結果績優學校由本局予以表揚，並辦理觀摩研討會。

（3） 評鑑報告公布後，後續追蹤方式如下表。
1. 受評學校個案通過數7成以上、未達9成者，學校自行改進。

2. 受評學校個案通過數5成以上、未達7成者，學校於2個月內提出自我改進計畫。
3. 受評學校個案通過數未達5成，學校於2個月內提出自我改進計畫，追蹤評鑑作法由本局另行規劃。
4、 獎勵

（1） 受評學校個案全數通過者，由本局獎勵新臺幣三十萬元整。
（2） 受評學校個案9成通過，且無未通過者，由本局獎勵新臺幣十萬元整。
（3） 個案輔導評量通過且經評鑑委員推薦之學校相關教師及人員得予以敘獎。
10、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局相關預算經費項下支應。
11、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
附表一
臺北市104學年度特殊教育學校績效評鑑-個案輔導評量程序表

	時間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事項

	08：45~09：00
	評鑑委員報到
	協助評鑑委員停車及報到。

	13：45~14：00
	
	

	09：00~09：30
	10分鐘個案說明
20分鐘個案討論
	1. 該生個管教師及導師務必出席，請予以公假派代。

2. 該生無課務之教師、相關人員可出席。

3. 該生相關資料備查。

	14：00~14：30
	
	

	09：30~10：00
	資料檢視
	

	14：30~15：00
	
	1. 

	10：00~10：30
	訪談（1）

教師及相關人員
	委員當天指定相關人員進行分組訪談。

	15：00~15：30
	
	1. 

	10：30~11：00
	入班觀課
	1. 委員觀課時間至少20分鐘。

2. 提供該堂課程教案一份，教案務必註明該班或該組學生能力描述。
3. 教室內放置椅子，以利評鑑委員進行觀課。

	15：30~16：00
	
	2. 

	11：00~11：15
	訪談（2）

家長
	請事先通知家長，可依家長情況調整時程。

	16：00~16：15
	
	3. 

	11：15~11：30
	訪談（3）

學生
	請事先通知學生。

	16：15~16：30
	
	4. 

	11：30~12：00
	問題釐清及報告撰寫
	1. 委員視評鑑當天實際情況，確認是否召集教師或相關人員進行問題釐清。

2. 請準備3台筆記型電腦備用。

	16：30~17：00
	
	5. 

	12：00~12：30
	綜合座談
	1. 綜合座談於學前、國小、國中部最後一場個案輔導評量場次進行；高中職部時間另定。

2. 綜合座談參與人員：除校長、行政代表外，該部別教師建議全數與會，如因課務無法全數出席，本次個案輔導之個管教師及導師務必出席。

	17：00~17：30
	
	6. 


※本次評鑑人員訪談形式均採個別訪談為原則。
※學校可與評鑑委員協商調整時間，以配合學校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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